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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行业协会商会党员党组织关系管理的

暂行规定

为加强归口中央国家机关工委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组织关系管理，促

进党的工作全覆盖，根据《关于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后党建工作

管理体制调整的办法（试行）》（中组发〔2015〕16 号）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党

员组织关系管理的意见》（中组发〔2004〕10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实际，制定

本规定。

一、党员组织关系凭证及使用范围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组织关系，包括正式组织关系和临时组织关系。转

移和接收正式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转移和接收

临时组织关系，应当凭据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或中国共产党流动党员活动证。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员外出地点相对固定，外出时间 6个月以上的，一般

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组织关系介绍信；外出时间 6个月及 6个月以内的，一

般应当开具中国共产党党员证明信；短期外出开会、参观、学习、实习、考察等，

时间在 3个月及 3个月以内，无需证明党员身份的，可不开具党员组织关系凭证。

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员外出地点、时间不确定的，一般应当持有中国共产

党流动党员活动证。

二、党员组织关系分类管理

（一）行业协会商会专职领导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行业协会商会专职领导人员（包括驻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监事长等领导人员）是党员的，一般应将其正式党员组织关系转入所在行业协会

商会党组织。所在行业协会商会未成立党组织的，可转入有关联合党支部或待成

立党组织后及时转入。



行业协会商会专职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监事长离任时，可

根据有关规定和其意愿，将其党员组织关系转至原单位党组织或其他符合条件的

党组织。

（二）行业协会商会兼职领导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行业协会商会兼职领导人员（包括驻会的会长、副会长、秘书长、副秘书长、

监事长等领导人员）是党员的，应按照“一方隶属、参加多重组织生活”的方式，

鼓励其参加所在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的组织生活。

（三）行业协会商会正式工作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行业协会商会正式工作人员是党员的，应按照规定及时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

到所在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行业协会商会未建立党组织的，应将其党员组织关

系转移到有关联合党支部或行业协会商会临时党委。

行业协会商会的党员离职，应将党员组织关系转移到所去单位党组织。行业

协会商会党员退休的，可根据有关规定和本人意愿，将其党员组织关系继续留在

原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或转至原业务主管部门党组织，或转至其居住地党组织。

（四）行业协会商会兼职工作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主要工作时间在行业协会商会的兼职工作人员是党员的，一般应将其正式组

织关系转移到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所在行业协会商会未建立党组织的，可转入

有关联合党支部。

（五）行业协会商会临时聘用人员党员组织关系管理

行业协会商会临时聘用人员是党员的，按照聘用时间长短进行分类管理。聘

用时间在 6个月以上的，应及时转入正式组织关系，编入所在行业协会商会党支

部或有关联合党支部。聘用时间在 6个月以内的，可鼓励其凭临时组织关系参加

所在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或有关联合党支部的组织生活。

三、党员组织关系管理责任

工委行业协会商会党建工作部负责对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工作

进行指导，每年结合党内统计，开展专项检查，确保党员组织关系管理各项要求



落到实处。中央国家机关行业协会商会临时党委，统一负责办理归口中央国家机

关工委的全国性行业协会商会党员组织关系的转接。

行业协会商会党组织负责直接管理党员组织关系，按照规定，做好党员组织

关系的转移和接收工作，妥善解决相关问题，防止党员组织关系“挂空”。办理

党员组织关系接收手续时，应认真查验转移党员组织关系凭证，及时将党员编入

党的组织，并加强对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


